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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教 之 争 考

沈伟华

（南京大学，F 江苏F 南京F !%""&)）

F F 【摘F 要】F 中国历史上的儒教之争凡三次。从明末清初利玛窦之否定儒教是教，到十九世纪

末二十世纪初的儒教之争，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任继愈先生重提儒教是教说，各次

都引发各界极大的讨论兴趣，对儒教问题各执己说，对儒家（儒学）、儒教的态度也各各有别，或抑

或扬。然争论并未达成盖棺之论。而观争论之过程，对学人更深地理解儒家文化、明辨问题之是

非、继承优良的文化传统并以之致用，实有莫大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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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儒以教称，《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言：鲁人皆

以儒教。但这里的“ 儒教”显然是由“ 儒”、“ 教”两

个词组成，是“ 以儒为教”的意思，而不是我们现在

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像“佛教”、“道教”之类宗教意义

上的“儒教”。

儒教是教非教问题，实际上是在西方话语权威

的前提下提出的。利玛窦否认儒教是宗教，是站在

传播天主教立场上的观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的儒教之争，是在列强侵华、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进行

的，其时也是日本学者翻译的“ 宗教”一词传入之

时，而我们本有“三教”之称，加之西人传教，国人无

以分传统文化中之“教”与西方文化中宗教之“ 教”

的差异，乃有以孔学为宗教以与西方文化相较高下，

从而产生第二次儒教之争；而第三次儒教之争所谈

的宗教，其意义即为西文 2=-<@<,3 之所指当无异议，

儒教是教论者显然也是在 2=-<@<,3 的意义上来规范

衡量儒教的。如此说来，儒教是教非教之争从一个

侧面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之争。

一、历史上的三次儒教之争

%I’! 年利玛窦来华。初抵中国，利玛窦一身和

尚打扮，中国人以之为“西僧”，而后改穿儒服，改戴

儒巾，并读四书五经，俨然一个虔诚的孔子信徒。应

该看到，这些都是利玛窦传教的策略。而易僧为儒

则是他看到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中所占据的独

尊地位，只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才能更方便更广

泛地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思想，而结合的前提首先便

是辨明儒家（ 儒学）不是宗教。其时天主教教规森

严，决不允许其教义中有任何的异教思想，否则即是

叛教，将受严惩。利玛窦只有在确认上述前提的情

况下，才能以儒生的身份做他的传教工作。在他的

日记中，利玛窦写道：

“虽然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

高的神祗，他们却并不建造崇奉他的圣殿。没有专

门用来崇拜这位神的地方，因此也没有僧侣或祭司

来主持祭祀。我们没有发现大家都必须遵守的任何

特殊礼仪，或必须遵循的戒律，或任何最高的权威来

解释或颁布教规以及惩罚破坏有关至高存在者的教

规的人。也没有任何念或唱的公众或私人的祷词或

颂歌用来崇拜者为最高的神。”［%］%"!

而对于儒家祭祖祭孔的礼仪，利玛窦辨明这些

是社会礼仪，而非宗教仪式。祭祖是表示对死者的

尊敬，是为了教育后人行孝道：“他们这样做是希望

孩子们以及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看到受过教育的

名流对于死去的父母都如此崇敬，就能学会也尊敬

和供养自己在世的父母。”［%］%")而祭孔是对孔子表示

敬意，“他们崇敬他的那种方式，正如前述的他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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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祖先一样”［!］!"#，只是对尊敬的死者表示敬意的一

种礼节而已。

儒教没有教规，没有宗教仪式，和场所，不具备

一般宗教的基本属性。因此，利玛窦得出结论说：

“儒家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教派，他们宣称他们这

个阶层或社会集团倒更是一个学术团体，为了恰当

地治理国家和国家的普遍利益而组织起来的。”［!］!"$

三百多年后，在“闻西人之言支那无宗教，辄怫

然怒形于色，以为是诬我也，是侮我也”的背景下，

康有为在《 康子内外篇》中分宗教为入世之教与出

世之教，认为“ 其立国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

夫妇、兄弟之伦，士、农、工、商之业，鬼、神、巫、祝之

俗，诗、书、礼、乐之教，蔬、果、鱼、肉之食，皆孔氏之

教也”，孔教顺人情天理之自然，乃阳教；“ 其戒肉不

食，戒妻不娶，朝夕膜拜其教主，绝四民之业，拒四术

之学，去鬼神之治，出乎人情者，皆佛氏之教也。耶

稣、马哈麻，一切杂教皆从此出也”，这是阴教。而

无论入世之阳教，还是出世之阴教，在本质上都是宗

教。由此而将儒家（儒学）纳入宗教的范围。之后，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又系统地论述了儒教的

产生、发展及制度等问题，并著《请尊孔圣为国教立

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孔教会序》、

《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等文，掀起了一场将儒教宗

教化、国教化的运动。

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著《 论孔教是一宗教》、

《论中国当倡明孔教》等文，支持师说，并联合严复、

夏曾佑等人向参众两院递交《 请定孔教为国教》的

请愿书。狄郁也著文《 孔教评议》，倡儒教为宗教，

据称该文是当时诸多以儒教为宗教的文章中最详

尽、最有代表性的一篇。由此，逐渐在康有为身边形

成一个以儒教为宗教、欲定儒教为国教的保教派。

康有为的另一弟子梁启超则以“ 虽然吾爱孔

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

吾尤爱自由”的精神修正了自己以前的观点，与其

师唱出反调。认为以儒教为宗教是不知宗教为何

物。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梁启超先辨宗教为

何物，以宗教“专指迷信信仰而言”，“非使人进步之

具也”；再辨儒教之“教”，“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

道德之道”，“特异于群教”。由此而掀开了第二次

儒教之争。其后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也相继著

文，认为儒教并非宗教。其中陈独秀在《 驳康有为

致总统总理书》中，提出了以儒教之“ 教”为教化之

教而非宗教之教的观点，此一观点遂成为以后儒教

非教论者反对儒教是教论者的一个基本论据。

第二次儒教之争历时三十余年，其后保教派的

观点湮入故纸，孔教会也如过眼云烟，尘封于历史之

河。这时期的儒教宗教化运动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任继愈先生重提儒教是

教说。先后发表《 论儒教的形成》、《 儒家与儒教》、

《儒教的再评价》、《朱熹与宗教》等文章，以汉代“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教宗教化过程的开端，以宋

明理学的形成为儒教宗教化过程的完成，详细论述

了儒教的形成、变化、宗教特征以及儒教在中国历史

上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倡理学宗教化、儒教是教

说。然而反对者众，响应者几无一人。张岱年先生

发表《 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冯友兰先生著文

《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崔大中先生也发

表《“儒教”辨》一文，均都提出了各自的反对意见和

有理有据的批评，由此展开了第三次儒教之争。

之后，何光沪先生著《 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

一》、《中国文化的根与花》等文，支持儒教是教说。

但他的儒教观点与任继愈先生的观点稍有差异，下

文另详。谢谦先生发表《 儒教：中国历代王朝的国

家宗教》一文，区分儒教与儒学，将两者关系比之于

基督教与西方神学的关系，支持儒教是宗教的观点。

儒教是教说逐步演化成中国文化宗教论，学界探讨

的问题也越来越广泛深入。后来，任继愈先生的弟

子李申先生继承师说，编著了《 中国儒教史》，更是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 年，任继愈先生主编《 儒教问题争论集》，

收录了第三次儒教之争中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文章共

&’ 篇，记录了此次争论的实际情况，保存了珍贵的

历史资料。

三次儒教之争的实质貌似而实非。第一次问题

提出之时，儒教与儒家（ 儒学）的概念是不分的，特

别是在西文中，三者都以一词“ ()*+,(-.*-/0”表示，

更难显出区别。第二次儒教之争实际上是一场儒家

（儒学）宗教化运动，实践的意义大于学术的意义。

而第三次问题提出之时，任继愈先生的观点中儒家

（儒学）与儒教的界限依旧是模糊的，重点在于是不

是宗教的问题。随着以后争论内容的深入，儒家

（儒学）与儒教的概念才逐渐区分，而儒教本身所蕴

含的意味也更加清晰。这一点，下文详之。

二、是教论者的儒教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任继愈先生

先后发表《论儒教的形成》、《儒家与儒教》、《儒教的

再评价》、《朱熹与宗教》、《 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

教———儒教》等文，反复地系统地阐释了他的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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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观。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任先生认为早

期儒家（儒学）“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

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本身具备再进一步

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但其时它还不是宗教，儒家

的领袖孔子还只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其

学说也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进行

争鸣。然而在其后的发展中，儒家（ 儒学）经历了两

次大的改造，一次是汉代由汉武帝支持、董仲舒推行

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这是儒家（ 儒学）开

始宗教化；第二次是宋代宋明理学的形成，至南宋朱

熹为止，儒家（儒学）的宗教化正式完成，是为儒教。

此时孔子被抬到了宗教教主的地位，“被塑造成神，

成为永恒真理的化身”。儒教的“ 教义和崇奉的对

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教派及传

法世系即儒家的道统论，有所谓十六字真传”。儒

教“信奉的是‘ 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度与神

秘的宗教世界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君亲是中国

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地

是作为天的陪衬，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

拥有最高的解释权”。儒教的宗教组织是中央的国

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宋明理学的主敬、禁

欲、注重内心反省是它的修行方法，信徒散布于中国

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总之，“ 儒教虽然缺少一般

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

“儒教本身即是宗教，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具有中

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

九十年代以后，任先生又发表《 论白鹿洞书院

学规》、《从程门立雪看儒教》、《 朱熹的宗教感情》、

《从佛教到儒教》等文章，从儒教宗教化的完成者朱

熹的宗教感情、儒教修行方法以及儒教与佛教的关

系等角度深入阐释自己的儒教是教观。其弟子李申

先生继承了任先生的观点，先后发表《 关于儒教的

几个问题》、《 儒教是宗教》、《 儒教、儒学和儒者》、

《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儒教研究史料补》、《二

十年来的儒教研究》等文章，支持任先生的观点，认

为教化有世俗的教化和宗教的教化，而儒教在鬼神

观、上帝观、彼岸世界、组织和祭仪等方面无不具备

宗教的本质特征，因而它首先是一种宗教，明确了儒

教的宗教性之后，显然它的教化就是宗教的教化，矛

头直指陈独秀的儒教之教是教化之教的论点。

!""" 年，李申先生的《中国儒教史》（ 上、下）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

的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者入手，论证其中的宗教性特

征，以翔实的资料，力证师说。

在任继愈先生和李申先生以外，何光沪先生也

相继发表《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中国文化

的根与花》等文章，支持儒教是宗教。何先生认为，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一个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

而此“教”非儒教莫属。何先生的儒教概念与任继

愈先生的略有不同，在《 中国文化的根与花》中，何

先生明确指出儒教是“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

原生宗教，即以天帝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

‘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度，以儒生为社会

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一种宗教体

系”。基于此概念，何先生以“ 中国文化之树的古老

的根”喻“儒教”，以“ 中国文化之树上的一朵花”喻

“儒学”，认为：“ 儒教是源，儒学是流；儒教是根，儒

学是花；儒教的理论在儒学，儒学的精神在儒教；儒

教在人民的下意识里，儒学在学者的意识之中；儒教

在民众的生活里，儒学在文人的著述中。”区分儒教

与儒学。而儒学的返本即在于“返归春秋以前的天

帝观或天道观”，“ 返归民心深处的宗教性或超越

性”。何光沪先生实际上是把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

一种原生宗教定名为“儒教”，与任继愈先生的儒学

发展为儒教、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

谢谦先生的《儒教：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

同样区分了儒家与儒教两个概念，认为儒教和儒教

可以作类似于道家与道教的区分：“ 儒家是孔子创

立的一个学派，儒教则是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即历

代王朝的国家宗教。”“ 儒教是一个大概念，儒家是

一个小概念，前者可以包括后者，而后者只是前者的

某一部分。”这样的说法与上述何光沪先生的论点

如出一辙，实际上也只是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一个绵

延不绝的宗教，并将之定名为“儒教”。

何谢两位先生支持儒教是教说，但其观点实际

上与任继愈先生最初提出的论点已经有所偏离，其

探讨的内容也更为深入了。

三、反对者如是说

任继愈先生于七十年代末提出他的儒教观点

后，张岱年先生即发表《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一

文，反对其观点。张先生认为理学是哲学而非宗教，

“佛教以生死问题为出发点，儒家根本不重视生死

问题。这是儒、佛的一个根本区别，也是宗教与非宗

教的一个根本区别。如果把不重视生死问题，不讲

来世彼岸的力学也看作宗教，那就混淆了宗教与非

宗教的界限。”理学“ 不借助于宗教信仰，而充分肯

定精神生活、道德修养的重要；不信有意志的上帝，

不信灵魂不死，不信来世彼岸，而充分肯定人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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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人的尊严、人生的意义，力求达到崇高的精神世

界”，因而是一种“在无神论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人类

精神生活的价值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以

后，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有所改变。在 !""# 年第 $ 期

《文史哲》的“‘ 儒学是否宗教’笔谈”专栏里，张先

生发表《儒学与儒教》一文，认为“ 假如对于宗教做

广义的理解，虽不信鬼神，不讲来世，而对于人生有

一定理解，提供了对于人生的一定信念，能起指导生

活的作用，也可称为宗教，则以儒学为宗教，也是可

以的”，“根据对于宗教的一种理解，可以说儒学不

是宗教；根据对宗教的另一种理解，也可以说儒学是

宗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针对任继愈先生的观点，冯友兰先生也发表了

《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一文，认为儒释道

三教并称的这个“ 教”是指可以指导人生的思想体

系，与宗教这个名词的意义不同。道学（ 理学）“ 不

承认孔子是一个具有半人半神地位的教主，也不承

认有一个存在于人的这个世界以外的、或是将要存

在于未来的极乐世界”，而精神世界是一种哲学所

应该有的，不能说存在精神世界的都是宗教。至于

所谓的“天地君亲师”五者，本由荀子首先提出，而

“荀子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最大的唯物主义者，他能

把‘天地君亲师’说成是神吗？”“ 君亲师显然都是

人，不是神”。儒家的四书五经也都有来源可靠，并

不是宗教经典。相反，道学（ 理学）是反宗教的，正

因为它反宗教，所以其道统论中不列董仲舒（ 冯先

生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目的论是宗教）。“ 如果

说它就是宗教，这就和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哲学史的

发展不符合了”。

其后，崔大中先生发表《“ 儒教”辨》一文，就任

继愈先生《论儒教的形成》、《儒家与儒教》二文中儒

教的形成过程、儒教的理论本质、儒教的社会作用三

个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 儒学在异己

思潮的影响下，理论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但伦理的理

论核心和本质始终没有变化；理学完成的不是‘ 造

神运动’，而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根源的哲学论证和

对儒学中宗教神学的哲学改造”。宋明理学将天地

关系看成伦理关系的一种，而不是所谓的彼岸世界。

孔子只是一位道德完人，但不是万能的神。理学

“只是作为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的伦理

哲学”，并不是所谓的宗教。李锦全也发表《 是吸取

宗教的哲理，还是儒学的宗教化？》，认为“ 儒家虽然

主张神道设教，但它本身只是讲道德伦理的教化作

用，并没有形成宗教信仰。汉代的谶纬神学，虽然一

度想将儒学宗教化，但没有成功。朱熹的理学虽有

不少佛老思想，但主要是吸取其中的哲理为儒家的

伦理哲学作论证。他要人们在世俗生活中达到一种

超世俗的精神修养境界，却形成不了宗教性的精神

王国。总的趋势，他不是把儒学引向宗教化，而是吸

取宗教的哲理，从而把儒家的伦理教义导向哲理化。

朱熹宣扬的虽然是精巧形态的信仰主义，但毕竟不

是世俗的宗教”。

另外支持儒教非教说的还有林金水的《 儒教不

是宗教》、周黎民与皮庆侯的《儒学非宗教论》、郭豫

适的《儒教是宗教吗？》等。任继愈先生刚刚提出儒

教是教说的时候，学界响应者寥寥，基本持反对意

见。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学者慢慢在一定程度

上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如上文提到的张岱年先生；而

相当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了儒家（ 儒学）中的

宗教性成分，并以更为公允的态度来观照这一问题。

四、儒家（儒学）中的宗教性问题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同西方文

化相对抗，拯救与弘扬儒学，第二代新儒家就开始着

重关注儒家（ 儒学）中的宗教性问题。唐君毅先生

认为儒家思想中有与宗教相通的宗教性，儒学是一

种圆成的宗教，可以称为道德的宗教或人文教。牟

宗三先生也认为：“ 宗教可自两方面看：一曰事，二

曰理。自事方面看，儒教不是普通所谓宗教，因它不

具备普通宗教的仪式。它将宗教仪式转化而为日常

生活轨道中之礼乐。但自理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

教性，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它是全部以道德意

识道德实践贯注于其中的宗教意识宗教精神，因为

它的重点是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 在由唐君毅

起草，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与其共同署名发表的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他们认为中国

文化中虽没有独立的宗教文化传统，但这并不意味

中国缺少宗教性的超越情感，缺少宗教精神。该宣

言论述道：“ 中国诗书中之原重上帝或天之信仰是

很明显的”，“ 说中国人之祭天地祖宗之礼中，莫有

一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是不能说的”；而中国古代所

重视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正是由古人对天的宗教

信仰贯注于思想之后才形成的，其中蕴含有一“ 人

格之上帝”；“至于纯从中国人之人生道德伦理之实

践方面说，则此中亦明涵有宗教性之超越感情”，对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信奉正是一种“ 宗教性之超

越信仰”。从而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

教性问题。

如果说第二代新儒家的论点有其现实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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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个人意识比较浓厚，那么，在第三次儒教之争之

时，牟宗鉴先生发表的《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

一文就显得心平气和的多。在该文中，牟宗鉴先生

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为社会上下接受并绵延数

千年而不绝的正统宗教，而这即是宗法性传统宗教，

“它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

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翼羽，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

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和其他祭祀

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

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对宗法性传统宗教的主要

内容、特质、历史命运和社会作用等都作了具体详尽

的论述。牟宗鉴先生这里所指的“ 宗法性传统宗

教”，在何光沪先生和李申先生处，也即是“ 儒教”，

但牟先生并没有明确使用儒教这一概念。而张践先

生的《儒学与宗法性传统宗教》则认为宗法性传统

宗教“从南北朝开始便被笼统地称为儒教”，与释、

道两家对峙，接受了“儒教”的提法。

在上文提到的《 文史哲》主持的“‘ 儒学是否宗

教’笔谈”中，蔡尚思先生著文《 儒学非宗教而起了

宗教的作用》，郭齐勇先生著文《 儒学：入世的人文

的又具有宗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态》，也都谈到并认

可了儒家（儒学）中的宗教性精神。

纵观上述，第三次儒教之争从任继愈先生重提

“儒教是教”说迄今已近三十年，这之间支持者有

之，反对者有之，争论者各执己说，并未形成一个明

确的统一的观点。然而应指出，儒教问题涉及到如

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正确对待宗教及其社会

作用等重大问题，虽然问题依旧，但在争论展开的过

程中，我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认识却在不断地

加深，对儒家（ 儒学）、宗教等问题的看法也日趋准

确清晰。相比于这一过程，结论的是否作出已显得

相对次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在辩论的过程中更深刻

地认识儒家（ 儒学），吸收优良的文化传统，在传统

思想中挖掘其现代意义，使之在新时期内发挥正常

的社会作用。这已经不仅仅是学以致用的问题，更

是对我们自身文化中优良的精神传统的一种继承和

弘扬。这也是我们探讨儒教问题的最终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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